
关于组织申报 2026 年度四川省企业研发投入

补助的通知

各市（州）科技局，有关单位、企业：

为进一步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激发企业创新活力，增

强企业创新能力，推动我省企业高质量发展，根据《四川省

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暂行办法》（川科产〔2026〕5 号），

省级科技计划将统筹安排资金对全省企业研发投入给予补

助。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条件

（一）在四川省行政区域内依法注册 2 年及以上、具有独

立法人资格，且申报周期内纳入国家统计局《企业一套表统

计调查制度》、报送企业研发年报的企业。

（二）为有效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或上年度评价入库的科技

型中小企业。

（三）研发投入增量不低于 300 万元。

（四）未被纳入失信惩戒名单，近三年内未发生较大及以

上生产安全事故，近三年未发生较大及以上突发环境事件，

近三年内企业环境信用评价等级未被评为环保警示或不良

企业。

二、计算依据和补助标准



企业补助以年度研发投入增量为基数进行补助，计算依据

为企业报送的年度纳税申报表享受税前加计扣除优惠政策

的数据（其中经税务机关后续管理调整数据的，以调整后数

据的增量部分作为计算依据）和年度统计报表研发投入数据。

两者不一致的，以数据较小的为准。对符合补助条件的企业，

根据企业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研发投入增量分档给予资金支

持：

（一）对研发投入增量为 300 万元（含）至 1000 万元（不

含）的，给予不超过 20 万元的补助资金。

（二）对研发投入增量为 1000 万元（含）至 5000 万元（不

含）的，给予不超过 50 万元的补助资金。

（三）对研发投入增量为 5000 万元（含）至 1 亿元（不

含）的，给予不超过 100 万元的补助资金。

（四）对研发投入增量为 1 亿元（含）以上的，给予不超

过 300 万元的补助资金。

三、申报材料

企业应通过四川省科技管理信息系统提供以下材料，并对

所提供材料的真实性负责：

（一）《四川省企业研发投入补助申请表》（附件 1）。

（二）报送给税务部门的企业 2024、2025 年度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A 类）》主表及《研



发投入加计扣除优惠明细表》附表，以及电子税务局系统中

相关报表的截图（加盖企业公章）。

（三）属于研发活动统计范围内的规模以上企业，需提供

报送给统计部门的 2024、2025 年度企业研发活动统计报表；

在申报周期内升规入统且属于研发活动统计范围内的企业，

需提供升规入统年度的研发活动统计报表。

（四）2024、2025 年度企业利润表。

（五）其他相关证明材料。

四、申报程序

（一）申报身份获取。

申报企业管理员登录四川省科技管理信息系统（网址：

http://202.61.89.120/），进行身份注册和实名认证，申

报企业须完整、如实填写相关信息。已注册过的企业凭用户

名和密码登录，并补充完善相关信息，审核通过后方可进行

申报。

（二）申报企业填报。

申报材料由申报企业通过单位管理员账号登录四川省科

技管理信息系统后在项目申报向导栏填报，并在系统内上传

相关报表及盖章扫描文件后提交至推荐单位。推荐单位在企

业身份注册时确定。企业的推荐单位一般为所在市（州）的

科技行政主管部门（其中省属国企推荐单位为相应省级部

门）。



（三）推荐单位审核、汇总、报送。

推荐单位对申报企业材料进行网上审核、汇总，并将汇总

形成的《四川省企业研发投入补助申报汇总表》（附件 2）

打印加盖地方科技、统计部门公章后报送科技厅。若推荐单

位为省级部门，只需推荐单位盖章后报送科技厅。

五、申报时限

（一）2026 年度四川省企业研发投入补助企业的线上申

报时间为：2026 年 6 月 12 日—2026 年 7 月 3 日 18:00。

（二）申报企业将申报材料网上提交至推荐单位的具体截

止时间以各推荐单位通知为准。推荐单位应于 2026 年 7 月

10 日 18:00 前，将盖章后的汇总表报送至科技厅。

六、工作要求

（一）本次企业研发投入补助实行全程网上申报，无需提

交申报材料纸质件。

（二）推荐单位要对企业申报材料严格审核。省级部门作

为推荐单位的，负责相关企业申报材料的审核、推荐与汇总，

并将汇总表函报科技厅；地方科技管理部门作为推荐单位的，

需会同同级统计部门审核企业申报材料，确保企业符合条件、

申报材料数据与报表一致，会签后将申报材料上传系统并报

送科技厅。

（三）省级财政补助经费的使用和管理严格按照《省级财

政科技计划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川财规〔2025〕10 号）、



《四川省省级财政科技计划后补助管理办法》（川财规〔2021〕

10 号）等相关规定执行。申报企业应按照有关规定，严格区

分正常的生产成本费用支出和研发费用支出，对以弄虚作假

等手段套取骗取资金等违法违规行为的，按照相关法律法规

查处并追回补助资金。

（四）鼓励市（州）加大财政投入，联动开展企业研发投

入补助。

七、联系方式

（一）申报业务咨询。

产业处：郑召 028—86668923；程简 028—86718876。

（二）系统技术支持。

028—85481881、85231642。

附件：1.四川省企业研发投入补助申请表

2.四川省企业研发投入补助申报汇总表

四川省科学技术厅

2026 年 6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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